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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考試 

科別：地政 

科目：土地法規概要 

 

土地登記之效力有三：公示力；推定力；公信力。試闡釋此三種效力之意涵。（25 分） 

【擬答】 

公示力：物權變動之際，係以一定之公示方法表現於外，始能發生一定法律效果。亦即公示

方法有使物權變動發生一定之法律上效果，此種法律上之效果，即為公示力。物權變動之一

定公示方法，在不動產物權為「登記」。 

推定力：登記之推定力係指不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期登記狀態之物權真實物權一致之效

力。亦即不動產物權茍經登記，即推定其與實體法之權利一致，具有該登記所表示之實體法

上權利關係。 

公信力：公信原則係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現之物權與真實之物權狀態不一致時，對於信賴此項

公示方法所表現之物權狀態，而為物權行為之人，法律仍承認其具有與真實物權狀態相同之

法律效果，以為保護之原則。公信原則使公示方法具有保護從事物權行為之善意第三人之效

力，即為公信力。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此規定係保護

「善意第三人」（我國採「相對公信主義」）因信賴登記簿所載致取得之權利，不受登記原

因之不成立、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細言之，所謂登記有絕對效力係為保護第三人起見，將

登記事項賦與絕對真實之公信力，真正權利人在已有第三人取得權利之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

法第六八條請求損害賠償，不得為塗銷登記之請求；而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利之新登記時，

對於登記名義人仍有塗銷登記請求權。 

 

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金，以不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年

息百分之十為限。」試闡釋此法條中「城市地方」、「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之意涵。

又，適用此項規定之「房屋」，其用途是否有限制？房屋租賃契約違反此項規定之法律效果為

何？試分別申述之。（25 分） 

【擬答】 

「城市地方」、「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之意涵： 

城市地方：城市地方係指已依法公布實施「都市計畫」之地方而言，非城市地方發生房屋

或基地之租金糾紛時，不能援照土地法第 97 條辦理。 

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房屋租金計算基礎中，「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宜以最

近一次之申報地價為準）；「建築物申報總價額」是指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估定之價額。 

土地法第 97 條所稱「房屋」依司法實務主要係指「供住宅用」之房屋（所以例如商場之攤

位就不可以適用）。 

最高法院 43 年 1292 號判例認為契約雙方當事人約定之租金超過限制標 準者，出租人就

超過部分之租金無請求權，承租人亦得拒絕給付該超過部分之租金（不問有無經過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減定）。但若承租人已為給付，亦不得依不當得利之規定，向出租人

請求返還。除此，強制減定租金必須由承租人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出

租人有忍受減定之法定義務，當事人對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減定租金之處分認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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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者，得依法提起訴願。 

 

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都市更新時，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之租賃權如何處理？試依都市更新條例

之規定申述之。（25 分） 

【擬答】 

權利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權利變換而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租賃契約終

止，承租人並得依下列規定向出租人請求補償。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出租土地係供為建築房屋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年租金之補償，所餘租期未滿

一年者，得請求相當所餘租期租金之補償。 

2.前款以外之出租土地或建築物，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二個月租金之補償。 

權利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應由承租人選擇依權利變換或耕地三七

五減租條例第十七條規定辦理，不適用前項之規定。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所稱之「耕地」，其意涵為何？又，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出租耕

地，如出租人擬予收回，其依法有何限制？試申述之。（25 分） 

【擬答】 

土地法係以土地之使用目的界定耕地之意義，而該土地上為存在或曾存在租賃關係者。即：

土地縱非屬農業發展條例所稱之耕地，但出租供漁牧使用者，即屬於土地法所稱之耕地；或

原屬農業發展條例所稱之耕地，經出租供耕作或漁牧使用，惟嗣因土地依法變更為非耕地，

而繼續供原出租目的使用時，亦仍屬土地法所稱之耕地。依學生之見，參諸最高法院 44 年台

上字 611 號判例：「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所稱耕地之租佃即土地法所稱耕地租用」之意旨

以觀，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所稱之「耕地」，其意涵宜同前揭土地法所述。 

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出租耕地，如出租人擬予收回，相關法律有若干限制，如：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 

租人應自任耕作，並不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

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行耕種或另行出租。 

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列情形之一不得終止： 

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 

地租積欠達兩年之總額時。 

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年不為耕作時。 

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使用時。 

平均地權條例：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出租人為收回自行建築或出售作為建築

使用時，得終止租約。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工業區內公私有出租耕地，於開發工業區時，終止租約。 

 


